
  合同合同

编号： 11NMB1G941112025601 

   

采购单位（甲方）： 阿勒泰地区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 

服务单位（乙方）： 阿勒泰市雪域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阿勒泰市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阿勒泰市雪域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阿勒泰

市雪域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

类目）-阿勒泰市雪域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厨邦 蔬菜 调料 水
果 副食品 粮油 肉 厨邦 - 品牌:厨邦 11 批次 300.00 3300.00

合同总价（元） 33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叁仟叁佰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以甲方实际购买的种类及数量据实核算。乙方必须提供详细的物品销售清单与甲方的收货单核对，无误后，由乙方出具发票，甲方才予
以付款。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1、乙方按照甲方指定的食品名称、规格、数量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位置。乙方供货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立即退
货。

2、禁止下列食品送入甲方处：

（1）腐烂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微生物毒素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3）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超过保存期的食品；

（4）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5）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含有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添加剂，农药（残留）的；

3、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甲方所需要的有关食品的来源及检验检疫等资料。

四、价格确定批次订货：乙方每日就《报价表》中所供货物的价格向甲方电话确认，该价格为当日批发市场牌价的价格乘以供货商承诺的上
浮比率后的价格。

临时订货：临时订货的货物如在甲方附近市场采购，按照实际零售价格结算，实际零售价格以乙方出具的采购发票上标明的价格为准。

单核对，无误后，由乙方出具发票，甲方才予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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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发食品卫生事件保证供给甲方的货物的卫生与安全是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违反本协议引起争议，甲乙双方应尽量协商，协商不能达到一致时，甲乙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

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勒泰市支行 
       

账号： 账号： 30150801040004706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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